芒  市   司   法   局  

芒市司法局关于履行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职责的通知

各乡镇司法所、机关各股、室、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司法行政系统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经研究，对我局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职责明确如下。
     一、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推进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
     2．负责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工作总体规划、工作部署，重大事项决策、重要文件审议。
    3．研究部署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务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的督促、检查、考核、评议事宜。
    4．讨论需要领导小组议定的其他事项。
    二、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1．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由李加成副局长分管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李雯瑄负责开展芒市司法局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日常工作。

2. 具体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工作的具体组织协调、检查和指导，承办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3．负责全县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建设，并组织编写局政务公开指南、政务公开目录和政务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4．具体承办局机关政务公开事宜，维护和组织更新局机关公开的政务信息，对拟公开的政务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5．负责组织起草政务公开的相关文件、工作报告等文字材料，负责组织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培训、宣传等工作。
    6．负责与市政府办公室、全市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上级主管机构及全市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政务公开工作机构的工作联系。
    7．负责全市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的信息交流及相关的其他工作。
